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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國際交換學生甄選要點 

104年1月15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商學院主管會議通過 

110年3月3日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國際交流會議議決通過 

110年6月17日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拓展學生學習領域及開闊國

際視野，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交換進修，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赴外進修之國外大學，應以與本校訂有學術交流合作或經本校專案核准者為限。 

三、交換期間、學校及名額另行公告之。 

四、本要點遴選交換學生之適用範圍： 

（一）交換對象為本校商學院之學生。 

（二）校外機關(如教育部)之專案交流計畫，由本校自行甄選者，另依該專案計畫擬定相關規定

辦理。 

五、交換學生之甄選條件：  

（一）申請時已就讀本校一學期以上之日間部與進修部非應屆畢業在籍學生（不含專科部 1‐3

年級生）。 

（二）境外生、延修生及休學學生不得提出申請。 

（三）檢附有效外語能力測驗證明成績，需符合交換學校之要求。 

（四）在校期間學業及操行成績優良或有特殊表現。 

（五）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學校競賽、社團活動或國際交流活動。 

六、本院交換學生計畫之申請程序、審查方式及標準：  

（一）書面資料繳交：請檢附以下文件（A4格式），依序以訂書機裝訂於左上角；請勿膠裝、

特殊裝訂或另加封面。於公告截止日期前向本院提出申請。  

1. 個人基本資料表(至國際事務處下載)。  

2. 申請書(至國際事務處下載)。 

3. 學生證影本。  

4. 歷年成績單(中/英)影本 (含有修業總平均成績及學年百分比成績單)。  

   註：碩一學生請檢附大學成績單；二技學生請檢附專科成績單。 

5. 中文及外文履歷表：含課外活動、獎懲、社團幹部、服務、專業證照取得等紀錄。  

6. 個人研修計畫：以中/英或中/日撰寫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電腦列印。內容包括個人自傳、

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7. 有效外語能力測驗成績證明。 

8. 參加校內外活動之相關證明或資料影本(含競賽、測驗、社團及其他優異表現等)。 

9. 出國切結書 (至國際事務處下載)。 

（二）甄選項目及方式： 

1. 書面資料審查：上述應檢附資料之審查。 

2. 面試：由院長遴聘教師擔任面試委員。 

若符合資格之交換生申請人數低於交換學校簽訂招收員額，則不另行召開審查會議。 

七、其他事項 

1. 各交換學校協議條件不一，依各校學術交換協定為準，交換學校得視狀況有修改交換條件之

權利(如學費金額、獎學金、住宿等條件)，交換生不得異議。如交換學校修改交換條件而交

換生欲放棄，可不受懲戒處分，惟仍應於出國前正式通知本院。 

2. 領取教育部或其他單位獎學金補助者，不重複補助。 

3. 交換生須自行辦理出國手續、簽證、機票、住宿等，如無獨立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或意願者，

請勿申請。此外，若交換學校無法安排接機，交換生須自行前往學校報到。(若交換學校提供

收費之接機服務，交換生須自行付費) 

4. 具役男身份同學出國前須依法完成役男緩徵手續。  

5. 交換學生若於交換期間遭遇不可抗力之重大變故，且可附具體證明者，欲提前回國，須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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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院及交換學校請求同意。 

6. 交換學生領取教育部獎學金者須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滿就讀期限須退回獎學金。 

7. 交換學生交換計畫結束返國後，按要求繳交心得報告 (紙本與電子檔)，本院得於院網頁上公

開心得報告以供學生瀏覽。  

8. 交換學生如因故無法如期前往錄取交換學校，應洽本院會相關單位申請撤銷，不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保留錄取資格或更換錄取學校。交換計畫結束後，交換學生必須按規定返回原科系繼

續就讀，並不得延長在交換學校交換時間。 

9. 選課、學分抵免依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要點)。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與國外交換學校之協議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